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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大通新材 9.92%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事项：公司受让朗毅有限公司持有的大通新材 9.92%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具体作价将依据该部分股权的评估结果进行确定。如最终

该部分股权评估价格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公司届时将该议案另行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转让价格确定后再行签署正式协议并根据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朗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亦未与其他关联人

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受让朗毅有限公司持

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新材”）

9.92%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大通新材 100%股权。 

（二）大通新材为公司旗下生产经营电磁线业务的公司，本次交易主要为增

加公司持有的大通新材股权比例，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大通新材治理结构，提升整

体决策管理效率，增加电磁线业务对公司整体经营效益的贡献，满足公司战略转

型发展需求，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电磁线业务。 

（三）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韩孝煌、薛黎曦、张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四）公司将立即开展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本次关联交易具体作

价将依据该部分股权的评估结果进行确定。如最终该部分股权评估价格超过董事

会审批权限，公司届时将该议案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之前，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朗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亦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朗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丰榕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2、朗毅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朗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黎曦 

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登记证号：1543966 

注册资本：61,225,639.82 港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3、朗毅有限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为投资。 

4、朗毅有限公司股东为丰榕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丰榕投资（香港）有

限公司为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5、朗毅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本次

交易前，除共同投资大通新材外，公司与朗毅有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等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型：向关联方购买资产。 

2、标的名称：朗毅有限公司持有的大通新材 9.92%股权。 

3、大通新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91350105775367844D 

法定代表人：韩孝煌 

住所：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77 号（自贸试验区内） 

注册资本：4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生产耐高温绝缘材料及绝缘成型件、电工器材、电线电缆和漆包

线及其售后维护服务、五金、交电的批发（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材料科学研

究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5、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朗毅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取得大通新材股权，大通新材日常由本公司实

际控制并运营。 

6、大通新材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765,257,784.46 2,470,291,657.08   

负债合计 1,776,555,788.48 1,424,757,746.02   

股东权益合计 988,701,995.98 1,045,533,911.06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878,242,498.27 933,529,091.29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642,693,174.01 5,368,165,195.43  

净利润 60,449,284.92 123,863,394.42  

注：上述大通新材 2022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标准无保留意见），2023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大通新材股东情况 

大通新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大通新材 90.08%股权。本次交易前，

大通新材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90.08% 

朗毅有限公司 9.92% 

8、大通新材最近 12 个月无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形。 

9、大通新材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及协议情况 

公司将立即开展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具体作价将依据该部分股权的评估结

果进行确定。公司将在转让价格确定后再行签署正式协议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大通新材由公司实际控制并运营。公司目前直接持有大通新材 90.08%股权，

为大通新材控股股东。本次公司受让朗毅有限公司持有的大通新材 9.92%股权后，

大通新材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增加电磁线业务对公司整体经营效益的

贡献，符合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电磁线业务、大力发展实业的战略转型需求。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借助自身在电磁线产业上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新

建、收购、合作等方式适时扩大产能，助力公司电磁线业务经营实力的稳步提高，

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盈利水平，进一步推动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对公司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冠城大通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朗

毅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大通新材 9.92%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韩孝

煌、薛黎曦、张健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均表示同

意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于本次董事会召开前收到公司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

关材料，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运作过

程及表决程序是积极、稳健的，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监管部门对关联交易



行为的要求，此项交易是公平的、合理的，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以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最大化。  

七、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未来可能存在因交易双方未能就交

易价格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进而导致交易最终无法达成的风险，故本次交易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